




PS：其他有關日照採光條文修訂計有：
23條：略
40條之1(增)：至少一窗其開窗法線與北向夾角27度以上
41條：地板面以上50cm改為75cm
42條：外側設有超過1.5m改為2.0m
162條：面前道路寬度未達7m者，深進3.5m範圍建築高度不得超過9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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